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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噪声有“新克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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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嗓音”
装上“法治消音器”

◎ 张峻榛

噪声治理之难，在于其特性：它

无形无体，却侵扰人心；它往往瞬时

发生，难以固定证据；它又深深嵌入

邻里关系与市井生活，简单粗暴的处

罚可能激化矛盾而非化解纠纷。楼上

楼下的生活声响、夜经济的热闹余

韵、交通与建设的持续轰鸣……这些

声音交织成现代都市的复杂声景，其

治理远非单一分贝标准所能衡量，更

涉及规划布局、生活习惯、技术标准

与公众感知等多重维度。若仅依赖末

端执法，容易陷入“投诉—处理—再

投诉”的循环，甚至引发“以噪制噪”

的对抗，背离治理初衷。

因此，有效的噪声治理，必须超

越“以罚代管”的单一思维，转向一

条融预防、调解、技术与法治于一体

的系统路径。这意味着，规划层面需

更注重功能区的合理布局与建筑隔

声的规范标准，从源头拉远噪声源

与敏感点的距离；社区层面应构建

有效的协商调解机制，将大量邻里

纠纷化解在基层，维系人情温度；技

术层面则可借助智能监测与降噪手

段，实现精准管理与主动干预。这些

前置性、基础性的工作，与法律的威

慑力相结合，方能构建起从源头减

量到末端管控的全链条防线。

更深层地看，噪声治理的终极目

标，并非追求绝对的寂静，而是在城

市的“动”与“静”、“闹”与“安”之间，

找到一种动态的、人性化的平衡。一

个充满魅力的城市，既应有市集的喧

嚷、文化的欢腾，也应有街巷的静谧、

家居的安宁。治理的艺术，就在于通

过精细的规则引导与空间设计，让不

同的声音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例如，

为文化活动划定区域与时段，为商业

运营设立噪声规范，推动公共设施采

用低噪技术，都是在保障活力前提下

守护宁静的积极尝试。

法律的修订，精准回应了群众

对宁静生活的期盼。但最终，一座

城市能否真正保持宁静，取决于管

理 者 的 系 统 思 维 、科 技 的 人 文 应

用、社区的协商智慧以及每一位市

民的自觉与体谅。只有当法治的刚

性、技术的智能、治理的柔性与公

民的素养共同作用，我们才能在城

市的发展交响乐中谱写宁静乐章，

让“推窗见绿、闭户享静”成为全民

共享的文明图景。

在城市繁荣发展、活力绽放的同

时，宁静正成为一种稀缺品。商家促销

的喧嚣、工地施工的嘈杂、汽车加速的

轰鸣、邻居装修的敲打……近日，生态

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

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投

诉举报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生态

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9.2%，排在各类

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

随着人们对宜居环境的期望越来

越高，对嘈杂环境的容忍度也越来越

低。加强城市噪声污染治理，已经成为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

简称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 2026

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针对社会生活

噪声扰民行为引入拘留处罚并提高罚

款额度，标志着噪声治理进入新阶段。

那么，如何让城市既“能说话”，又“懂

沉默”，回归“昼嚣暮谧、市喧巷寂”？当

前在城市噪声治理方面有哪些成效、

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本版制图刘英卉

工地施工的嘈杂、邻居装修的敲打……

长期以来，“清晨小区内老人跳广场

舞”“休息日邻居小孩练习乐器”“非指定

时间隔壁户主装修房屋”“半夜楼下餐饮店

食客饮酒喧哗”等社会生活噪声扰民现象，

因多种原因顽固存在。据《中国噪声污染防

治报告（2025）》，2024年，全国社会生活噪

声投诉约419.7万件。新治安管理处罚法，

正是对公众迫切诉求的有力回应。

处罚力度加大。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制造社会生活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经劝阻、调解和处理后仍不改正的，“处5日

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廖建勋指出，这“极大破解了以往

‘屡教不改’的僵局，让噪声制造者付出更

高违法成本”。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社会生活噪

音处罚力度的升级，是对公民基本生活权

利的尊重。”廖建勋对法规条例作解读，对

比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修正版，新版本显著加大了处罚力度，

增加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措施。

此外，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

还增加了需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

委员会、物业服务人、有关部门依法劝阻、

调解和处理等前置处置条件，有效避免矛

盾激化，彰显“民生无小事”和人性化执法

的治理理念。

噪声治理的终极目标，并非创造一

个绝对无声的世界，而是在城市活力与

居住宁静、个人权利与邻里和谐、法律刚

性执法与人性化治理之间，找到最佳的

平衡点。

平衡“动”与“静”。城市不能失去活力，

居民也应享有宁静。治理的方向不是简单

禁止，而是通过技术和管理进行疏导与规

范，如定向音响让广场舞“舞区有声、区外

无声”，这正是“让城市既‘能说话’，又‘懂

沉默’”的生动实践。

平衡“法”与“情”。新治安管理处罚法

提供了有力的执法武器，但其有效落地离

不开对具体情境的考量。新疆政法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王青斌建议，在西部多民

族地区，应推动“法理情”融合，“在执法中

充分考量地方风俗与生活习俗，对初犯者

加强教育疏导，对屡教不改者依法严惩，体

现宽严相济。”这要求执法者兼具法律素养

与群众工作能力。

平衡“标”与“感”。未来的噪声治理，

需超越单纯的分贝值达标，走向以人的

感知和满意度为核心。谢辉等专家建议，

应引入主观评价体系，关注声音的频谱、

时间分布及对人的心理影响，同时通过

增加鸟鸣、水流等悦耳声景来提升声环

境舒适度，满足人们对“静谧之美”的深

层需求。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为城市噪

声治理划定了更清晰的红线、注入了更强

的威慑力。然而，法律仅是工具箱中的一件

利器。真正实现“静享生活”，需要将法律的

“刚性”约束、科技的“智慧”赋能、基层的

“柔性”调解以及公众的自觉“共治”有机融

合。从青羊“宁静小区”的精细化实践，到全

国范围内“宁静小区”建设的推广；从依赖

人工投诉到构建智能监测网络；从单一的

行政处罚到涵盖预防、监测、调解、处置的

全周期管理，中国城市的“降噪”之路正朝

着更加系统、精细、共治共享的方向稳步迈

进。唯有如此，才能让“推窗见绿、闭户享

静”的美好生活图景，从个案样板变为城市

的普遍风景。

（综合《中国城市报》《光明日报》《法治

日报》等）

面对挑战，单纯的惩罚并非唯一解药。

构建从源头预防、智能监测到多元调解、依

法处置的全链条治理路径，才是治本之策。

许多地方正利用科技手段让噪声“看得

见、管得住”。在四川成都青羊区的“宁静小

区”汇厦少城琴台府，高精度声学探头24小

时采样，数据实时回传云平台，超标自动预

警。小区还创新采用“一源一策”：为广场舞

安装定向音响，声压级直降15dB，实现“正

面欢舞不扰邻”；为车库井盖铺设防震橡胶

垫；修复商铺空调外机降噪百叶；为商户配

备静音喇叭。在浙江杭州拱墅区，“1分钟派

单、5分钟到达、60分钟解决”的快速响应机

制与噪声地图应用相结合，形成了高效处置

闭环。这些“绣花功夫”般的精准治理，有效

实现了活动空间与居住环境的和谐共生。

噪声治理需要从“政府单打独斗”转向

“社会价值共创”。青羊区建立了由街道社

区主导，联合物业、业委会、志愿者等的协

同体系，并配套“8+7”工作机制和“三进四

巡五查”宣传机制，使治理效率提升70%。

上海虹口某小区在调解空调外机噪声纠纷

时，民警、社区律师、调解员各司其职，从法

律、情理等多角度促成双方达成维修协议。

这体现了新治安管理处罚法鼓励的基层先

行调解原则，廖建勋也建议居民遇噪声时，

“优先通过基层调解”，并保留好沟通与投

诉记录，为后续可能的法律程序留存证据。

当教育、调解、技术手段均无法解决问

题时，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的拘留与罚

款措施，就成为维护公众“宁静权”的最后

保障。居民在调解无效后，可携带相关证据

报警，要求公安机关依据新规处置。这实现

了治理闭环，从柔性的“人防”协商，到智慧

的“技防”预警，再到刚性的“法治”惩戒，层

层递进。

噪声治理迈入“强震慑”时代

怎么 ？用 从投诉到化解的全链条路径

难 城市噪声治理的多元挑战

尽管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利

剑”，但城市噪声治理之路仍布满荆棘，面

临着源头、取证、认知等多重挑战。

“当前城市声环境的复杂程度远超想

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谢辉指出。

城市化进程中，早期规划不足导致居住、商

业、工业功能区混合，拉近了居民与噪声源的

距离。交通密集、施工常态化、夜间经济活跃，

使得噪声污染呈扩散态势。噪声投诉往往“分

贝数不超标但扰民，超标了却‘举证难、协调

难、执行难’”，中山大学副教授蔡荣指出，多数

情况下“只能停留于居民之间的私下交涉”。

楼上孩子的跑跳声、拖动家具声、电视

音乐声……这些生活噪声因其突发性、间

歇性特点，令楼下住户苦不堪言，却又难以

有效取证。北京昌平的张先生就深受其扰，

“噪声几秒就过去了，录音还没打开就结束

了……我难道要一直拿手机等着吗？”沟通

无效后，他选择报警，但民警离开后楼上变

本加厉。此类纠纷一旦进入诉讼，也常因证

据不足而败诉，如宁夏银川某案例中，原告

因未能证明噪声超标且与健康损害存在因

果关系而诉求被驳回。在长期压抑下，部分

居民甚至采取“以噪制噪”的极端方式，使

用震楼器、共振音响等进行反击，导致矛盾

恶性循环，从邻里纠纷升级为治安隐患。

随着技术进步，风电设备、新能源汽

车、低空飞行器等产生的低频噪声和间歇

性扰动声日益增多。谢辉指出，这种“仅看

分贝值，而忽视对声音频谱特征和时间分

布的关注，很容易陷入‘达标不达感’的治

理困境”，现行标准难以准确量化，民众的

主观不适感强烈。

在法理情中寻求治理平衡点何为 ？度

超过这些排放标准
为噪声污染

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22337-2008）的有关规定，社

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限值

分为0—4五个档次，且根据不同的区

域设定了不同的标准。超过以下排放

标准的为环境噪声污染。

（一）疗养区、高级别墅区、高级宾

馆区，昼间50分贝，夜间40分贝。

（二）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

域，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

（三）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昼

间60分贝，夜间50分贝。

（四）工业区，昼间65分贝，夜间

55分贝。

（五）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线道

路、内河航道、铁路主次干线两侧区

域，昼间70分贝，夜间55分贝。

昼间指6∶00至22∶00之间的时

段，夜间指22∶00至次日晨6∶00之

间的时段。

哪里 ？新

有何 ？

小
贴
士


